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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目前主要生产的产品为粘胶纤维，主要涉及的污染物具体如下：

污染物 生产车间 产物节点 污染物描述 排放量

主要处理

设施或措

施

处理能力

废水

原液车间

过滤器

碱性废水、其他

区域用碱带走

水

7.32吨/天

酸碱中和

后园区污

水处理场

集中处理

8.4万吨/天

废胶回收系统 碱性废水

脱泡桶

脱泡真空泵排

水

纺练车间

纺丝机

酸性废水

精炼机

水洗工序 碱性废水

漂白后水洗 酸性废水

后处理工序 酸性废水

酸站

酸浴过滤器、酸浴蒸

发器、 结晶脱水机、

熔融焙烧系统、脱气

塔等

酸性废水（包括

结晶脱水机以

及元明粉脱水

机产生的废水）

废气处理

站

碱洗槽、NaHS反应

管

酸性废水以及

含硫酸钠、纤维

素黄酸酯废水

废气

原液车间

黄化工序

黄化工序加入

CS2液体，后续

工序挥发产生

的CS2气体

260万m3/

小时

CS2回收系

统 碱 喷 淋

塔 光 解 光

催

310万m3/

小时

后溶解工序

过滤工序

纺练车间

给纤槽

反应产生的H2S

气体，原液工序

带入的CS2气体

纺丝机

烘干机

酸站 脱气塔

脱气塔产生的

H2S和CS2

废气处理

站

碱洗槽、NaHS反应

管

酸性废水以及含

硫酸钠、纤维素

黄酸酯废水

固体、危险

废物

原液车间

压榨机 压榨产生的碱液 0

部分用于纺练车间、部分

用于废气处理站碱喷淋，

部分回碱站循环利用，剩

余部分进入中和池进行

污水的中和处理 （中和

处理后进入污水站生化

处理， 处理后外排），没

有外排部分，全部内部利

用

过滤器 过滤产生的废胶

0

全部送到粘胶熟成桶内

回收利用

纺练车间

纺丝机 废粘胶

切断机、分级 废丝

0

由纺丝工装入编织袋内

（内部衬有塑料膜），外

售综合利用

成绒分配槽 废丝绒

废气处理

站

活性炭解析装置 废活性炭 100吨/年 委托第三方处理

制酸的催化装置

废催化剂（五氧

化二钒）

36m3/年

三年更换一次，更换下来

的失效催化剂委托第三

方处理

日常维护

各生产环节 废机油 30吨/年 回收后外售综合利用

各生产环节 废油漆 20吨/年 委托第三方处理

（二）报告期内申请人环保投资和相关成本支出情况，环保设施实际运行情况，报告期内环

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是否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1、报告期内的环保投资和相关费用成本支出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环保投资建设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施工单位或设备提供商 投资金额

清浊分流

吉林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0

德州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18

老污水改造 吉林化纤润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90

9纺污水一级改造

吉林省惠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590

德州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26

碱喷淋

山东省腾翔玻璃钢集团有限公司 1,138

德州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200

长丝废气回收

北京北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212

沈阳市千胜环保设备厂 455

3万吨强韧丝项目废气回收装置

江苏申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0,331

吉林化纤润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187

第三方环境检测 吉林汇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30

环保装置修复（光氧）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50

环保装置运营费用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50

碱喷淋修复 江苏申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00

新五纺废气处理 浙江昌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00

废机油库改造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30

危险废弃物处理 吉林省高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

合计 19,421

报告期内，发行人环保相关的成本费用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9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污水处理费 3,443.00 3,961.16 3,332.30 6,380.42

排污费（环保税） 67.44 102.13 108.27 98.66

环卫费 84.19 153.16 220.94 162.38

环保投入合计 3,594.63 4,216.45 3,661.51 6,641.46

当期营业收入 261,890.33 249,971.45 269,056.56 256,240.17

环保投入占当期营业收入

比例

1.37% 1.69% 1.36% 2.59%

其中2018年由于公司对粘胶短纤项目进行试车，该项目试车需要全线开通，故当年耗用水较

多，对应的污水处理费也相应增加。 其他各期环保投入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基本相当，各项环保

投入形成的污染物处理能力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2、环保设施实际运行情况

公司主要环保设施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一部分 《反馈意见》回复”之“七、《反馈意见》

第7个问题” 之“（一）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主要处

理设施及处理能力” 。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环保设施均运行正常，除日常例行检修、检查及维护保养外，公司还聘请

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公司排放情况进行定期检测，以确认相关环保设施功能完好，期间未发生公司

主要环保设施非正常运行的情形。

吉林市生态环境局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了证明， 吉林化纤及各控股子公司能依法遵守

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公司主要环保设施均运行正常，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

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三）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等

公司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总投资为145,891.5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30,280万元，相关资

金来源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及相关材料，本次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具体如下：

项目 内容 备注

废

气

集气罩

在氧化工序设置密闭式管线将废气输送至RTO焚烧炉， 在低温碳化和高温

碳化工序设置密闭式管线将废气输送至TO焚烧炉， 同时在氧化炉进出口

（共12个）、低温碳化炉进出口（共2个）、高温碳化炉进出口（共2个）各设置

一个集气罩，可以将进出口及周边一定范围的空气全部吸入集气管道，利用

内置风机可以使集气罩入口呈负压状态，有效捕获生产线各装置进出口逸散

的废气，废气经过管线输送至RTO焚烧炉，氧化、低温碳化、高温碳化综合集

气率95%。 在表面处理、水洗、上浆工序各设置一个集气罩（共3个），将上述

工序产生的少量废气收集后引至楼顶以无组织的形式排放。

新建

焚烧系统

本项目共设置4条生产线， 在每条生产线主体生产设备旁新建一套废气焚烧

处理系统，共4套废气焚烧处理系统，每套焚烧处理系统有3台焚烧炉包括两

台RTO焚烧炉（一开一备）和一台TO焚烧炉。

焚烧炉并联设置，预氧化单元产生的废气进入RTO焚烧炉，高温碳化单

元、低温碳化单元产生的废气进入TO焚烧炉。

RTO焚烧炉废气处理效率为99.5%，TO焚烧炉废气处理效率为99.93%。

新建

收集系 统 +

活性炭系统

拉挤车间设置3套生产装置，浸渍及加热固化工序单独设置密闭浸胶间，废气

经收集系统收集后送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效率为80%。

新建

排气筒

碳纤维生产线新建4（DA001-�DA004）根35m高排气筒，将由集气罩收集

的废气经过集气管道输送到焚烧炉焚烧处理后通过此排气筒排放至大气；拉

挤板生产线新建3（DA005-�DA007）根15m高排气筒，将收集的废气经活

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此排气筒排放至大气

新建

废水

废水排入厂内新建200m3污水池中，采用一般污水泵提升后经园区管网排入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新建

固

废

危险废物暂

存间

新建45m2危废暂存间，设有15cm高围堰，分区防治，设置防渗托盘。 新建

（四）公司生产经营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及“节能减排”

政策

1、公司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及“节能减排” 政策

公司始终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专门设立了安全处负责发行人环境保护工作。 报告期内，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积极开展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和

“三同时”制度。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均具有排污许可，并按时缴纳排污费。

吉林市生态环境局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了证明， 吉林化纤及各控股子公司能依法

遵守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报告期内， 公司各项建设项目均按照相关要求履行节能审查程序并按规定获取相应级别政

府部门的批复，符合国家和地方“节能减排” 政策。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及“节能减排” 政策

本次发行涉及生产经营的募投项目为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 该项目已取得吉林市生态环

境局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的《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2000吨碳纤维复材产

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吉市（经）环建（表）字[2021]16号），生产涉及排污许可手续

正按计划办理中，预计可以在项目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办理完成，符合国家和地

方环保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使用煤炭的情形，主要能耗为电力、天然气及过热蒸汽，符合“节能减

排” 相关政策。 此外，公司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在实施时将采用下列节能措施：

（1）主要节电措施

本项目用电主要为各项生产、辅助设备用电，拟采取以下节电措施：

①设备选型中，特别注重了节能机型的选用。 所有设备，除考虑其先进性、适用性、可靠性、经

济性外，还同时考虑其能耗指标，在满足先进、适用、可靠、经济的前提下，优先选择节能型产品；

禁用国家有关部门已公布淘汰的机电产品；积极采用变频节能型电机驱动，减少生产运转用电。

合理布置生产工艺流程，以达到节约能源降低成本的目的；

②通过负荷计算，利用最佳负载系数法确定变压器容量，根据本工程用电负荷性质与特点，

合理选择技术参数好的超高效干式变压器。 正确选择和配置变压器台数、运行方式、合理分配负

荷，实现变压器经济运行；

③选用低损耗节能型变压器；

④功变电所靠近负荷中心，缩短电缆长度，按电流密度选择导线截面，减少线路的电能损耗；

⑤电气设备均采用节能型，如照明灯具采用高效节能光源，在满足工厂照明条件下，减少灯

具的用量和容量；

⑥道路照明采用光控开关控制，避免开常明灯。

（2）主要节气措施

本项目天然气主要是用于废气处理系统中燃气焚烧炉，拟采取以下节气措施：

①用于废气处理的蓄热式焚烧炉系统及直燃式焚烧炉系统选用能效水平为一级的设备；

②项目内输气管道设计合理减少输送距离，确保密闭且符合安全、消防规范；

③项目食堂食品燃气品种也选用天然气，严格遵循《城镇燃气技术规范》（GB50494-2009）

进行，所有燃气具选用一级能效标准的节能型燃气具。

（3）主要节水措施

本项目用水主要为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及绿化用水，拟采取以下节水措施：

①制定用水计划，做到合理用水；

②设有循环水系统，以节约用水和能耗；

③设计中应采用节水型卫生洁具，严禁使用铸铁阀门和螺旋升降式水嘴，强制推广使用陶瓷

密封水嘴和一次冲水量为6升以下的坐便器；

④供水系统采取防渗、防漏措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⑤控制绿化用水。 根据土壤旱情合理确定用水量，浇水时间不宜选择正中午等温度较高时间

进行，避免水分较快蒸发。

（4）主要节汽措施

本项目蒸汽主要用于项目内采暖，拟采取以下节汽措施：

①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全部经密闭管道送入焚烧炉焚烧后，进行余热回收利用，低温给水

利用锅炉余热系统进行加热，产生0.6Mpa的饱和蒸汽再利用以减少外购蒸汽消耗；

②冷热媒管道、设备均采用导热系数小、高效保温材料进行保温；

③设有采暖设施的车间局部排风量合理选取， 以减少加热补风或门窗缝隙渗入冷风的耗热

量；

④采用高效疏水器，大幅度地降低用气设备的蒸汽泄漏量，节省蒸汽消耗。

综上， 公司生产经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及 “节能减排” 政

策。

（五） 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 依据《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九十条，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的等量

或者减量替代。 申请人是否履行应履行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

根据《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

区、汾渭平原等区域为重点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本次募投项目位于吉林市，不属于上述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

本次募投项目的能源消耗结构如下：

序号 项目 本项目消耗的能源种类 实施主体

1 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 电力、天然气、蒸汽、水 吉林化纤

2 偿还银行借款 不涉及 吉林化纤

本次募投项目生产所用能源主要为电力、天然气、蒸汽及水，均不涉及煤炭的使用，即均不存

在耗煤项目。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均不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不适用《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因此无需实行煤炭的等量或者减量替代。

（六）本次募投项目是否位于各地城市人民政府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划定的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内，如是，是否拟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

根据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8年8月2日公开的《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污

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规定的通知》中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为如下：

1、船营区、昌邑区

（1） 和平路-和平街-哈达宾馆北侧道路-铁合西路-拥军路-珲春北街-既有道路-吉长北

线-迎宾大路-秀水大街-雾凇西路-卧云胡同-越山路-铁路线-西安路-欢喜路-长春路-秀水

大街-西宁路-新生街-铁路线-吉草高速收费口-温德河河堤-农林街-松江西路-松江中路-松

江东路-松江北路的围合区域、温德和松花江沿岸的清水绿带工程区域。

（2）迎宾大路北侧沙河子广场至秀水大街之间第一排企业。

（3）新邑街-迎宾路-铁合金公司北门-松江北路围合区域。

（4）北山公园。

（5）松花江沿岸的清水绿带工程区域。

2、龙潭区

（1）衡阳街-遵义西路-徐州路-湘潭街-滨江北路-龙潭大路-徐州路-中兴街-绥化路-汉

阳街-郑州路-平顶山脚下规划路-新山街-黎明路-郑州路的围合区域。

（2）长图线铁路-龙山路-乙烯路-吉化乙烯厂界-顺山路-炮楼山脚-龙北路的围合区域。

（3）沿川路-铁路线-滨江东路-松花江堤的围合区域。

（4）龙潭山公园。

（5）松花江沿岸的清水绿带工程区域。

3、丰满区

（1） 滨江东路-龙潭区界-松花江堤-滨江中路-滨江西路-滨江南路-吉丰路-铁路线-东

山街-景山路-高新路-惠安街-深东路-环山路-吉林腰岭子庆岭公路-滨江东路—雾凇大桥-

松花江东侧江堤-滨江东路的围合区域。

（2）恒山东路-汽车园区东侧规划路-深东路-环城高速-吉丰东路-环山路的围合区域。

（3）温德河南侧河堤-环城高速-蓝旗大桥-松花江南岸的围合区域。

（4）石井沟天然河道东侧已建成区域。

（5）东团山。

（6）丰满街松花江沿岸的清水绿带工程区域。

以上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不包括吉林亿斯特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建华锅炉房区域、丰电锅

炉房区域等范围。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区域划定范围可根据相关法规及吉林市总体规划的修编进

行相应调整。

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国环规大气〔2017〕2号）中第Ⅲ类管理类别要求，上述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禁止燃用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禁止非

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

本次募投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所在的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九溪路不在上述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内，该募投项目主要能耗来源为电、天然气、水，不存在燃用《高污染燃料目录》（国环规大气

[2017]2号）中第Ⅲ类管理类别高污染燃料的情况。

（七）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取得排污许可证，如是，是否已经取得，如未取得，请说明目前的

办理进展、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是否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

情况

1、本次募投项目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6�号），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

不得排放污染物。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公司本次募投1.2万

吨碳纤维复材项目所属行业为“二十五、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 中的“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

品制造309”中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3091（石墨制品、碳制品、碳素新

材料）”行业，属于重点管理单位。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中，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涉及具体生产环节， 会产生相应的排污需求，

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偿还银行借款项目不涉及生产环节，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2、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目前的办理进展、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公司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已在开工建设之前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取得环境主管部门

的环评批复文件；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文件中均已明确污染物排放标准、可行的污染物防

治设施或技术以及符合国家监测技术要求的监测方案，且已规划配套了相应的环保设施，符合获

得排污许可证的条件。 公司将在项目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根据排污许可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办理完成排污许可证，预计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3、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况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三）被依法撤销、

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

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尚未发生实际排污行为，后续将在

项目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根据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完成排污许可

证，预计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因此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八）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 产品目录（2017年版）》

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目录（2017年版）》中石墨、纤维类相关产品如下：

序号 特性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行业名称 行业代码

4 GHW 鳞片状天然石墨 1009010100 石墨、滑石采选 1092

45 GHW/GHF

纤维板 （符合 《中密度纤维

板》（GB/T11718-2009）标准

的纤维板除外；符合《人造板

甲 醛 释 放 限 量 》

（T/CNFPIA1001-2016） 团

体标准的除外）

200302xx 纤维板制造 2022

825 GHW 腈纶 280303xx 腈纶纤维制造 2823

827 GHW

氨纶（采用DMAC溶剂连续聚

合干法纺丝的工艺除外）

280307xx 氨纶纤维制造 2826

836 GHW

玻璃纤维 （池窑拉丝工艺除

外）

3117xxxx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

造

3061

注：特性中，GHW代表高污染产品、GHF代表高环境风险产品。

本次募投主要产品为碳纤维复合材料，所属行业为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C3091），经比对不

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目录（2017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九）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按照环境

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1、本次募投项目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具体履行情况如下：

名称 政策依据 批复文号 履行情况

立项程序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吉林

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

法〉的通知》(吉政发[2017]20号)

吉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登记表

（项目代码：

2110-220271-04-01-622426）

已完成

环评批复

《环境影响评价法 （2018�修正）》

（主席令第24号）

吉市（经）环建（表）字[2021]16号 已完成

节能评估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第44号）

暂未取得

已报送至吉林

省发改委审批

中

排污许可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736号）

暂未取得 尚未完成

2、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告

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三条规定：“国

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下列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一）核设施、绝密工程等

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三）由国务院审批的或

者由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

批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年本）》、《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0年本）〉的通知》（吉环环评字2020第10号）及《吉林市生

态环境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0年本）》的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1.2

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 主要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生产， 属于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309）” 项目，不纳入需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属于应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表并报送项目所在地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部门审批。

2021年11月10日，公司已取得吉林市生态环境局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的《关于吉

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2000吨碳纤维复材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吉市 （经）环

建（表）字[2021]16号）。

综上，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和《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年本）》的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

目”已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的相关规定。

此外，募投项目“偿还银行借款” 不属于建设项目，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年本）》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已根据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及排放量设置了相应

处理设施并配备了相匹配的处理能力；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

配；

（三）本次募投项目采取了必要的环保措施并确定了资金来源和金额；

（四）发行人生产经营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及“节能减排” 政

策；

（五）本次募投项目均不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不适用《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九十条的规定，无需实行煤炭的等量或者减量替代；

（六）本次募投项目所在地不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该募投项目主要能耗来源为电、天然

气、水，不存在燃用高污染燃料的情况；

（七）发行人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尚未发生实际排污行为，后续将在项目启动生产设施或

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根据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完成排污许可证， 预计取得排污许可

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

况；

（八）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 产品目录（2017年版）》中

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本次募投项目已按要求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

序；

（九）本次募投项目已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和《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

年本）》的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 已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规定。

八、《反馈意见》第8个问题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在报告期内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2）是否存在房地产开发项

目；（3）是否具有房地产业务收入；（4）经营范围是否包含房地产开发；（5）募集资金是否投向

房地产开发项目。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进一步核查了公司及合并报表内子公司或参股公司的工商资料、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等

文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公司及合并报表内子公司或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核查确认

是否存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定期报告、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

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文件。 根据核查：

（一）在报告期内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

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 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 ”《房地产开发企

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 未取

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

根据上述规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均不具有房地产开发

相关的业务资质。

（二）是否存在房地产开发项目

报告期内，发行人一直专注于从事再生纤维素纤维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自设立以

来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均不存在正在开发的住宅房地产、商业地产项目或在售楼盘。

（三）是否具有房地产业务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的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1-9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粘胶长丝 152,924.41 58.39 170,013.75 68.01 229,399.13 85.26 211,612.77 82.58

粘胶短纤 96,286.27 36.77 69,369.41 27.75 6,148.78 2.29 0.00 0.00

醋酐 - - 276.87 0.11 3,637.20 1.35 7,491.52 2.92

亚硫酸氢

钠

232.08 0.09 168.75 0.07 0.00 0.00 0.00 0.00

其他 12,447.57 4.75 10,146.67 4.06 29,871.45 11.10 37,135.88 14.49

合计 261,890.33 100.00 249,971.45 100.00 269,056.56 100.00 256,240.17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包括销售粘胶长丝、粘胶短纤、醋酐、亚硫酸氢钠等；其他

业务收入为原辅料销售等业务形成的收入，金额及占比较小。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均不存在房地产业务收入。

（四）经营范围是否包含房地产开发

公司及合并报表内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如下：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粘胶纤维及其深加工品；工业控制系统组态安装；粘胶纤维销售；碳纤

维、碳纤维织物、预浸料及其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品种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吉林艾卡粘胶纤维有限公司

生产纺织面料用粘胶长丝，销售自产产品并向客户提供相关建议和售

后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吉林市吉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粘胶纤维阻燃剂（DXL1212）、色浆制造及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吉林凯美克化工有限公司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亚硫酸氢钠的生产、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综上，公司及合并报表内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包含房地产开发。

（五）募集资金是否投向房地产开发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12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1.2万吨碳纤

维复材项目和偿还银行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金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的

金额（万元）

实施主体

1 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 145,891.52 90,000 本公司

2 偿还银行借款 30,000 30,000 本公司

合计 175,891.52 120,000

募投项目“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部分资金将用于厂房建设，所建厂房用途为自用生产制

造车间，不存在转让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1.2万吨碳纤维复

材项目”及“偿还银行借款” ，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直接或间接投向房地产开发项目。

综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投向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房地产开发项目；

（三）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具有房地产业务收入；

（四）发行人及合并报表内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包含房地产开发事项；

（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投向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情形。

第二部分 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涉事项的补充法律意见

一、关于报告期的调整

鉴于发行人已披露了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报告期相应

调整为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控股子公司

（一）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外，化纤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化纤集团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奇峰化纤 88,393.00 各种腈纶及相关产品的生产 29.41% 66.19%

2 吉林拓普 7,500.00 纺纱的生产及销售 100.00% -

3 拓普贸易 10.00

针纺织品及原材料、 合成纤维等销

售

100.00% -

4 福润德 3,402.50 纺织及原料等经销

100.00%

-

5 建安公司 710.00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100.00% -

6 化纤进出口 500.00 进出口业务 100.00% -

7 国兴碳纤维 20,000.00 碳纤维生产及制品加工、销售 100.00% -

8 富博研究院 100.00

纤维、浆粕、精细化工的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及技术转让等

100.00% -

9 吉林纤维 10,000.00港元 腈纶产品的销售 - 100.00%

10 国盛装备 4,500.00 纺织专用设备的制造、销售 80%

注：

①化纤集团直接持有奇峰化纤29.41%的股权； 化纤集团通过发行人间接持有奇峰化纤

19.60%的股权、通过吉林纤维间接持有奇峰化纤46.59%的股权，合计间接持有奇峰化纤66.19%

的股权；

②报告期内，化纤集团受让富博研究院100%股权，于2020年12月2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③报告期内，化纤集团分两次受让国兴碳纤维70%及30%股权，分别于2020年7月1日及2020

年12月2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④吉林纤维于2016年9月20日在香港注册成立，拓普贸易持有吉林纤维100%股权。

⑤化纤集团受让吉林拓普持有的拓普贸易100%股权， 于2021年12月1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

⑥国盛装备于2021年12月28日设立，化纤集团持有其80%股权。

2、发行人的间接控股股东

（1）吉林城建

①吉林城建基本情况

吉林城建持有化纤集团98%的股权，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经营相关国有资产。 吉林

城建成立于1998年5月7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1,544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丁勇，公司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吉林市高新区恒山西路108号。

吉林城建原为吉林市人民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公司，吉林市人民政府原持有吉林城建100%

股权。2017年12月，吉林市人民政府与吉林国发签订了《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将其持有

的吉林城建100%股权划转给吉林国发。2017年12月29日，吉林城建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吉林城建的股权结构为：吉林国发持有吉林城建100%的股权。

经核查，吉林城建为合法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没有出现法律、法规规定应解散的情形。

②吉林城建控制的其他企业

除化纤集团及其子公司外，吉林城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吉林市裕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08.06.25 5,000.00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2

吉林市城建置业有限公

司

2008.12.26 20,000.00 100 房地产开发

3

吉林市江城拆迁安置有

限公司

2004.05.24 300.00 100 房屋拆迁安置

4

吉林市裕民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2008.06.25 50.00 100 物业服务

5

吉林市吉发水资源开发

保护有限公司

2008.10.27 5,000.00 100 五金交电、建材

6

吉林市城投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14.04.28 5,000.00 100 房地产开发

7

吉城耀浦实业（上海）有

限公司

2013.11.11 11,000.00 100 贸易

8

吉林市城建东山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4.05.26 30,000.00 100 房地产开发

9

吉林市城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2010.07.13 20,000.00 100 担保业务

10

吉林市城建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

2015.11.09 50,000.00 100 财务管理咨询

11

吉林市城建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2015.07.22 10,000.00 100 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和管理

12

吉林市城金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017.04.01 30,010.00 99.9667 对外投资

13

吉林市城融投资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2017.02.21 100,000.00 98 投资管理咨询

14

吉城瑞祥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2011.12.30 2,500.00 94

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

15

吉林市盈信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16.07.20 20,000.00 90 房地产开发

16

吉林市城通科技有限公

司

2016.03.30 5,000.00 80 起重机研发和制造

17

吉林市城投华峰能源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6.08.24 12,000.00 80

以自有资金对能源、 农业

产业进行投资

18

稳稷融资租赁（上海）有

限公司

2016.05.16

10,000（万

美元）

75 融资租赁

19

安稷融资租赁（上海）有

限公司

2015.08.06

10,000（万

美元）

75 融资租赁服务

20

吉林市吉城基础设施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06.15 310,000.00 67.77 道路、桥梁建设及维护

21

吉林市保税物流有限公

司

2014.04.08 17,685.00 51 普通货物仓储

除上述变更事项外，其他相关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第二节 正文” 之“五、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控股子公司” 。

三、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发行人股份质押及冻结情况

1、吉林国发、化纤集团及福润德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质押情况

（1）吉林国发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质押

2019年12月27日， 出质人吉林国发与质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签订

《权利质押合同》，约定将其持有的发行人85,917,455股股票质押给质权人，为其控股子公司银

行借款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限为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12月29日。 上述质押的股份占发行

人总股本的3.96%，且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上述借款到期

后，债务人未偿付债务，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诉至吉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并采取了司法冻结措施，后于2022年1月11日解除股份质押，于2022年1月12日解除司法冻结。

2022年1月11日，出质人吉林国发与质权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北京路支行签订三份

《质押合同》，约定将其持有的发行人85,917,455股股份分三笔质押给质权人，为吉林市国资委

下属企业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三笔质押股份数分别为25,000,000股、25,000,000股、35,917,455

股， 质押期限为2022年1月11日至2022年11月7日、2022年1月11日至2022年11月14日、2022年1

月11日至2022年11月1日。 上述质押的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3.96%，且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2）化纤集团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质押

2022年1月19日，出质人化纤集团与质权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营支行签订《质押

合同》，约定将其持有的发行人158,000,000股股票质押给质权人，为发行人银行借款提供质押

担保，上述质押的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7.29%。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质押登记相关

手续尚未办理完成。

（3）福润德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质押

2020年7月30日，出质人福润德与质权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南京街证券营业部签订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根据该等协议，福润德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31,770,000股质押

给质权人进行融资以补充经营流动资金，质押期限为2020年7月30日至2021年7月30日，后质押

期限延期至2022年7月29日。 上述质押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1.47%， 且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质押业务正常履行中，未出现异常情况。

2、吉林国发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冻结情况

（1）2020年8月7日， 吉林国发持有的发行人171,834,911股股份被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司法冻结，冻结期限36个月；于2021年12月30日解除司法冻结。

（2）2021年7月12日， 吉林国发持有的发行人85,917,455股股份被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轮

候司法冻结，冻结期限36个月；于2022年1月12日解除司法冻结。

上述两笔司法冻结系由于吉林国发提供担保产生的合同纠纷所致， 吉林国发已与相关方达

成解决方案，相关司法冻结予以解除。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股份的司法冻结均

已解除。

（3）2022年1月19日，吉林国发持有的发行人171,834,911股股份（包括已质押股份85,917,

455股及未质押股份85,917,456股）被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冻结期限36个月。

上述司法冻结系由于吉林国发为下属企业提供担保所涉合同纠纷所致， 目前吉林国发正与

相关方积极沟通协商解决方案，后续将督促相关方尽快解决债务纠纷。 吉林国发作为吉林市国有

控股AAA平台公司，有实力确保发行人股权不会发生变更。 本次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股份被

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股份质押、冻结情况外，吉林国发、化纤集

团及福润德持有发行人的其他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和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亦不存在重大权

属纠纷。

四、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主要关联方

根据《上市规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

行人主要关联方包括：

1、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存在控制关系的公司

（1）化纤集团

化纤集团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具体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第二节 正文” 之“五、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控股子公司”之“（一）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之“1、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 之“（1）化纤集团基本情况” 。

（2）吉林城建

吉林城建持有化纤集团98%的股权，系发行人的间接控股股东，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第二部分 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涉事项的补充法律意见” 之“二、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控股子公司”之“（一）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之“2、发行人的间接

控股股东” 之“（1）吉林城建” 。

（3）吉林国发

吉林国发持有吉林城建100%的股权，系发行人的间接控股股东，具体情况详见《法律意见

书》“第二节 正文” 之“五、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控股子公司” 之“（一）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之“2、发行人的间接控股股东” 之“（2）吉林国发” 之“①吉林国发基

本情况” 。

2、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截至2021年9月30日，除控股股东及其相关股东外，其他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上

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方威。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19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系

由方威控制的公司。 截至2021年9月30日，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发行人298,525,

676股，持股比例13.77%。

经核查，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合法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没有出现法律、法规

规定应解散的情形。

3、化纤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外，化纤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

分 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涉事项的补充法律意见”之“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控股子公司”之“（一）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1、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4、吉林城建控制的其他企业

除化纤集团及其子公司外，吉林城建控制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

部分 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涉事项的补充法律意见”之“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控股子公司” 之“（一）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之2、发行人的间接控股股东” 之

“（1）吉林城建” 。

5、吉林国发控制的其他企业

除吉林城建及其子公司外，吉林国发控制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第二节

正文” 之“五、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控股子公司” 之“（一）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 之“2、发行人的间接控股股东” 之“（2）吉林国发” 之“②吉林国发控制的其他企

业” 。

6、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现有11名董事、5名监事和4名高级管理人员（其中2名由董事兼任），上述人员均为发

行人的关联自然人。 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 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涉

事项的补充法律意见” 之“七、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之“（一）发行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 。

7、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化纤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控股股东化纤集团现有7名董事、5名监事和5名高级管理人员 （其中2名由董事兼

任），上述人员均为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年龄 国籍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董事

宋德武 董事长 51 中国 2019.07 2022.07

徐佳威 董事 47 中国 2021.11 2022.07

岳福升 董事 50 中国 2019.07 2022.07

金东杰 董事 49 中国 2020.12 2022.07

王 宏 董事 46 中国 2020.12 2022.07

侯翔宇 董事 46 中国 2021.12 2022.07

刘定国 董事 59 中国 2020.12 2022.07

监事

刘凤久 监事会主席 59 中国 2019.07 2022.07

周东福 监事 51 中国 2019.07 2022.07

徐学治 监事 50 中国 2020.12 2022.07

臧 阁 监事 49 中国 2020.12 2022.07

唐晓光 监事 51 中国 2020.12 2022.07

高级管理人员

徐佳威 总经理 47 中国 2021.11 至今

庄晓东 副总经理 56 中国 2011.11 至今

岳福升 副总经理 50 中国 2015.06 至今

杨雪峰 副总经理 56 中国 2021.11 至今

孙玉晶 总会计师 56 中国 2015.06 至今

（2）吉林城建、吉林国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吉林城建、吉林国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发行人的关联自

然人。

8、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

发行人独立董事吕晓波持有吉林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45%出资份额，吉林华泰会

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系吕晓波控制的企业，为发行人的关联方。

发行人监事王立和持有吉林志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75%股权， 吉林志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系王立和控制的企业，为发行人的关联方。

9、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第二部分 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涉事项的补充法律意见” 之“七、发行人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之“（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及对外投资情

况” 。

10、其他关联方

吉盟腈纶系奇峰化纤之合营企业，属于发行人关联方。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

1、报告期内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销售产品、提供劳务、采购原材料及劳务、出

租公用工程、采购水电汽和接受污水处理服务等。

（1）销售产品、提供劳务、采购原材料和接受劳务

(销售产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事项

2018年度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福润德 销售粘胶短纤 387.72 0.84

奇峰化纤 提供劳务、材料 2,086.65 9.36

吉盟腈纶 提供劳务、材料 115.49 0.52

吉林拓普 复合强韧丝 1,734.52 5.25

（续）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事项

2019年度

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福润德 复合强韧丝 201.02 4.06

奇峰化纤 提供劳务、材料 501.89 1.44

吉盟腈纶 提供劳务、材料 93.87 0.27

吉林拓普 复合强韧丝 11.90 0.24

（续）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事项

2020年度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福润德 销售粘胶短纤 1,594.28 2.31

奇峰化纤 提供劳务、材料 1,534.81 9.43

吉盟腈纶 提供劳务、材料 560.54 3.44

国兴碳纤维 提供劳务、材料 40.67 0.25

（续）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事项

2021年1-9月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福润德 销售粘胶短纤 638.26 0.66

国兴碳纤维 提供劳务、材料 47.51 0.97

奇峰化纤 提供劳务、材料 299.56 6.11

吉盟腈纶 提供劳务、材料 137.38 2.80

吉林拓普 销售粘胶短纤 223.88 0.23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提供劳务服务以及销售零星辅助材料的金额

较小，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 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价格，发行人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服务、销售零星辅助材料按照成本加合理的利润确定价格，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②采购原材料、接受劳务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事项

2018年度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奇峰化纤 采购材料 2.13 0.00

奇峰化纤 采购水、电、汽 55,773.35 98.86

建安公司 工程服务 146.44 1.58

吉盟腈纶 采购压缩空气 9.78 3.24

（续）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事项

2019年度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奇峰化纤 采购材料 145.07 0.10

奇峰化纤 采购水、电、汽 49,097.67 99.62

建安公司 工程结算 34.95 0.32

吉盟腈纶 采购压缩空气 18.77 6.51

吉盟腈纶 采购材料 5.22 0.00

（续）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事项

2020年度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奇峰化纤 采购材料 3.46 0.05

奇峰化纤 采购水、电、汽 256.44 85

建安公司 工程结算 54.59 0.51

吉盟腈纶 采购压缩空气 45.27 15

吉盟腈纶 采购材料、劳务 53.41 0.75

（续）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事项

2021年1-9月

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奇峰化纤 采购材料 3.19 0.06

奇峰化纤 采购压缩空气 201.48 86.34

建安公司 工程结算 100.00 1.08

吉盟腈纶 采购材料、劳务 0.29 13.66

吉盟腈纶 采购压缩空气 31.86 0.01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重大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材料、采购材料以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

易已经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或确认，并进行了信息披露；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发行人重大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和材料、采购原材料以及接受劳务和材料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2）出租公用工程、采购水电汽和接受污水处理服务

2012年10月10日，发行人与奇峰化纤签订《资产出售协议》，约定发行人以29,000万元向奇

峰化纤出售全部电、汽、部分水及其他配套公用工程资产。 2018年、2019年，发行人将剩余部分水

资产相关公用工程资产租赁给奇峰化纤，并向奇峰化纤采购水电汽及接受污水处理服务。2020年

起，根据园区统一安排，该公用设施由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租用、运营。

(出租公用工程资产

年度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情况

租赁收益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2018年度 吉林化纤 奇峰化纤 公用工程资产 833.52 0.33

2019年度 吉林化纤 奇峰化纤 公用工程资产 814.58 0.30

②采购水电汽和接受污水处理服务

具体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 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涉事项的补充法律意

见” 之“三、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之“（二）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 之“1、报告期内

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之“（1）销售产品、提供劳务、采购原材料和接受劳务” 之“②采购原材

料、接受劳务” 。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奇峰化纤出租水资产相关公用工程资产、并从奇峰化纤采购水

电汽及接受污水处理服务的关联交易已经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承租仓库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9年度金额（万元）

吉林拓普 仓库租赁 543.47

合 计 543.47

为弥补发行人产能扩张带来的仓储空间不足，发行人2019年租赁吉林拓普仓库进行周转。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控股股东为发行人及子公司提供担保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为发行人及子公司提供担保如下：

年度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期限 担保方式

2018年度 化纤集团 吉林化纤 566,900,000.00 短期 保证

2019年度

化纤集团 吉林化纤 566,000,000.00 短期 保证

化纤集团 吉林化纤 350,900,000.00 长期 保证

2020年度

化纤集团 吉林化纤 796,000,000.00 短期 保证

化纤集团 吉林化纤 128,000,000.00 短期 保证

化纤集团 吉林艾卡 346,550,000.00 长期 保证

化纤集团 吉林艾卡 113,900,000.00 长期 保证

化纤集团/吉林

城建/吉林国发

吉林化纤 350,000,000.00 短期 保证

2021年1-9月

化纤集团 吉林化纤 563,000,000.00 短期 保证

奇峰化纤 吉林化纤 128,000,000.00 短期 保证

化纤集团 吉林化纤 406,200,000.00 长期 保证

化纤集团/吉林

城建/吉林国发

吉林化纤 300,000,000.00 短期 保证

（2）化纤集团许可发行人无偿使用商标

报告期内，化纤集团许可发行人无偿使用“白山”注册商标（注册号：1416941），期限至2020

年7月6日。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确认，并进

行了信息披露。

发行人与化纤集团已重新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约定化纤集团许可发行人无偿使用

“白山” 注册商标（注册号：1416941），期限自2020年7月7日至2030年7月6日，并已在国家商标

局完成商标使用许可备案。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进

行了信息披露。

（3）化纤集团向发行人提供流动资金

单位：万元

年度 关联方 本期借入 本期偿还

截至当年末尚未偿还金

额

2018年度 化纤集团 5,922.72 11,916.41 2,014.09

2019年度 化纤集团 11,552.68 13,091.51 475.26

2020年度 化纤集团 27,615.37 27,833.34 257.29

2021年1-9月 化纤集团 1,013.97 764.07 507.18

经核查，化纤集团向发行人提供短期免息资金已经发行人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确认，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

易没有损害发行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4）收购吉林艾卡30%股权

2020年5月7日，发行人与吉林拓普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吉林拓普

持有的吉林艾卡3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前发行人持有吉林艾卡70%股权）。 根据中科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 [2020]044号资产评估报告， 确定吉林艾卡30%股权价值为7,

226.16万元。 收购前后发行人合并范围不发生变化，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经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进

行了信息披露，独立董事本次收购吉林艾卡30%股权的定价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发行人内部决策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该等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财产设定担保情况及提供担保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财产担保情况如下：

1、2020年12月7日，发行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江北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

合同》，以机器设备作为抵押物，为发行人在2020年12月7日至2023年12月6日期间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截至2021年9月30日，抵押担保借款余额为3,505万元。

2、2019年7月25日， 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签订 《最高额抵押合

同》，以房屋、土地作为抵押物，为发行人在2019年7月25日至2022年7月24日期间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的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截至2021年9月30日，抵押担保借款余额为6,900万元。

3、2019年9月23日，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哈达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

合同》，以房屋、土地作为抵押物，为发行人在2019年9月23日至2022年9月22日期间不超过人民

币14,500万元的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截至2021年9月30日，抵押担保借款余额为13,100万

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其财产设定抵押及提供担保的行为，已经

过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程序合法、合规，没有损害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

及股东的利益。 上述担保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

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其他主要财产不存在设定抵押、质押或其他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亦未涉及任何纠纷或争议。

六、发行人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重大合同

1、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2021年9月30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1）2021年1月1日，发行人与AR� COPPORATION签订《CONTRACT》，向对方销售粘胶

长丝，销售数量7,000吨，合同金额预计6,000万美元，合同期限为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

（2）2021年1月1日，发行人与MEHER� FILAMENTS签订《CONTRACT》，向对方销售粘

胶长丝，销售数量3,000吨，合同金额预计2,200万美元，合同期限为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

（3）2021年1月11日， 发行人与SINGAPORE� HELMASTER� HOLDING� PTE� LTD签订

《CONTRACT》，向对方销售粘胶长丝，销售数量1,500吨，合同金额预计675万美元，合同期限

为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

（4）2020年12月31日，发行人与吴江嘉嘉福喷气织品有限公司签订《工矿产品年度购销合

同》，向对方销售粘胶长丝，销售数量210吨/月，单价随行就市，合同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

年12月31日。

（5）2021年1月8日，发行人与河北吉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向对

方销售天竹纤维，销售数量10,000吨，单价随行就市，合同期限为2021年1月8日至2021年12月31

日。

2、重大采购合同

截至2021年9月30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1）2021年1月2日，发行人与湖南吉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工矿产品供销合同》，预计

在合同期内发行人向对方购入59,000吨长丝浆粕，单价随行就市，合同金额预计51,330万元，供

货时间为2021年1月2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2020年12月31日，发行人与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供销合同》，预计

在合同期内发行人向对方购买160,000吨离子膜烧碱， 单价随行就市， 合同金额预计18,000万

元，供货时间为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

（3）2021年1月22日，发行人与吉林三源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工矿产品供销合同》，预计在合

同期内发行人向对方购入30,000吨二硫化碳，单价随行就市，合同金额预计9,000.00万元，供货

时间为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

（4）2020年12月31日，发行人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工矿产品供销合同》，预计在

合同期内发行人向对方购入90,000吨离子膜液碱，单价随行就市，合同金额预计9,112.5万元，供

货时间为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

（5）2021年1月2日，发行人与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

同》，预计在合同期内发行人向对方购入水、电、蒸汽、污水处理，合同金额预计90,030万元，供货

时间为2021年1月3日至2021年12月31日。

3、借款合同

（1）截至2021年9月30日，短期借款明细如下：

银行名称

借款期限

借款余额

（万元）

担保方式

起始日 到期日

1、保证借款

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 2020.11.25 2021.11.24 16,000.00 九台农商行担保

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 2020.11.27 2021.11.26 15,000.00 九台农商行担保

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 2020.12.17 2021.12.16 19,000.00 吉林银行担保

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 2021.9.30 2022.9.28 16,000.00 吉林银行担保

渤海银行长春分行 2021.8.18 2022.8.17 5,000.00

吉林国发、吉林城建、化纤

集团担保

惠民村镇银行 2021.3.9 2022.3.8 900.00 化纤集团担保

吉林银行 2021.2.23 2022.2.22 5,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建设银行吉林市分行 2021.4.10 2022.3.9 20,000.00

吉林国发、吉林城建、化纤

集团担保

九台农商银行永吉支行 2021.4.13 2022.4.12 5,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九台农商银行永吉支行银团 2021.3.8 2022.3.7 5,900.00 化纤集团担保

九台农商银行永吉支行 2021.3.8 2022.3.7 1,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九台农商银行永吉支行 2021.9.24 2022.9.23 2,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九台农商银行永吉支行 2021.1.4 2021.12.29 8,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九台农商银行永吉支行 2021.7.1 2022.6.30 5,700.00 化纤集团担保

九台农商银行永吉支行银团 2020.12.30 2021.12.29 6,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九台农商银行永吉支行银团 2020.12.30 2021.12.29 3,800.00 化纤集团担保

农行江北支行 2020.11.9 2021.11.3 3,000.00 奇峰担保

农行江北支行 2020.11.9 2021.11.3 3,400.00 奇峰担保

农行江北支行 2020.11.5 2021.11.3 2,900.00 奇峰担保

农行江北支行 2020.11.5 2021.11.3 3,500.00 奇峰担保

浦发银行吉林分行 2021.9.29 2022.9.28 4,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浦发银行吉林分行 2021.9.30 2022.9.29 1,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中行吉林市分行 2020.11.9 2021.11.9 3,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中行吉林市分行 2020.11.10 2021.11.10 5,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保证借款小计 160,100.00

2、抵押借款

工行哈达支行 2021.8.13 2022.8.10 4,400.00 房产抵押

工行哈达支行 2020.8.31 2022.8.23 4,800.00 房产抵押

工行哈达支行 2020.10.27 2021.10.15 3,900.00 房产抵押

抵押借款小计 13,100.00

3、质押借款

交通银行吉林分行 2021.2.10 2022.2.7 5,348.49

应收账款质押、化纤集团

担保

质押借款小计 5,348.49

短期借款合计 178,548.49

（2）截至2021年9月30日，长期借款明细如下：

银行名称

借款期限

借款余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 2018.6.22 2022.12.21 4,875.00 吉林信用担保

农行江北支行 2020.12.10 2023.12.6 3,505.00 机器设备抵押

吉林银行 2019.1.18 2022.1.17 24,000.00 化纤集团担保

吉林省信托 2021.4.10 2023.4.10 10,885.30 信用借款

吉林省信托 2019.11.25 2021.11.25 10,590.00 化纤集团担保

吉林省信托 2020.2.19 2022.2.18 6,030.00 化纤集团担保

建设银行吉林市分行 2020.7.24 2022.7.23 6,900.00 房产抵押

吉林银行 2020.1.3 2023.1.1 4,850.00 化纤集团担保

合计 71,635.30

4、融资租赁合同

截至2021年9月30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融资租赁情况如下：

（1）发行人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为吉林化纤年产10000

吨高性能差别化人造丝改造项目采购的纺织机等核心动产设备。 根据合同约定，租赁本金金额6,

000万元，租赁期为2019年8月15日至2021年11月26日，租赁手续费180万元，风险抵押金600万

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融资租赁合同已履行完毕。

（2）发行人与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为购销合同及

其附件下的机器、装置、材料、物品、专用工具、备品备件等物品。 根据合同约定，租赁本金金额1.5

亿元，租赁期为2019年4月30日至2023年7月19日，租赁手续费750万元，风险抵押金1,500万元。

（3）发行人与中远海运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将吉林化纤一批

生产设备转让给出租方并回租使用， 租赁物转让价款为81,000,000.00元， 租金总额为89,712,

000.00元，融资租赁期限为2019年4月28日至2022年1月28日，租赁手续费197万元，风险抵押金

810万。

（4）发行人与中远海运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将吉林化纤一批生

产设备转让给出租方并回租使用， 租赁物转让价款为85,700,000.00元， 租金总额为94,908,

000.00元，融资租赁期限为2019年4月28日至2022年1月28日，租赁手续费208万元，风险抵押金

860万元。

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截至2021年9月30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如下：

（1）2019年6月20日，发行人与吉林市伊瑞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约

定由吉林市伊瑞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发行人年产15,000吨差别化连续纺长丝工程项

目，合同总价暂定9,481.07万元，计划工期2019年6月20日至2021年6月10日。

（2）凯美克与吉林市伊瑞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纺织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

订《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吉林市伊瑞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纺织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总承包凯美克年产600吨碳纤维工程项目， 合同总价暂定2,494.16万元， 计划工期

2021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0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合法、有效，该等合同

不存在争议或纠纷，亦不存在潜在重大法律风险。

（二）侵权之债

根据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及担保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1年9月30日，除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

分 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涉事项的补充法律意见”之“四、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中披露的

关联交易事项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发行人不存在为其股东

或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系因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未发生重大纠纷或争议，不会构成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

七、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

1、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构成

发行人现有11名董事（其中4名独立董事）、5名监事和4名高级管理人员（其中2名由董事兼

任）。 除2名职工代表监事依法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外，其他董事、监事均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 公司董事、监事任期均为三年，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姓名 职务 年龄 国籍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董事

宋德武 董事长 51 中国 2019.04 2022.04

金东杰 董事 49 中国 2019.04 2022.04

杜晓敏 董事 42 中国 2019.04 2022.04

孙玉晶 董事 56 中国 2019.04 2022.09

周东福 董事 51 中国 2019.04 2022.04

刘 杨 董事 60 中国 2019.11 2022.04

曲大军 董事 46 中国 2021.01 2022.04

徐樑华 独立董事 62 中国 2021.05 2022.04

李金泉 独立董事 69 中国 2019.04 2022.04

丁晋奇 独立董事 41 中国 2019.04 2022.04

吕晓波 独立董事 57 中国 2020.05 2022.04

监事

刘凤久 监事会主席 59 中国 2019.04 2022.04

王立和 监事 49 中国 2021.01 2022.04

李建华 监事 48 中国 2021.01 2022.04

孔玉影 职工监事 50 中国 2021.01 2022.04

刘新波 职工监事 51 中国 2021.01 2022.04

高级管理人员

金东杰 总经理 49 中国 2019.04 2022.04

杜晓敏

财务负责人

42 中国

2019.04 2022.04

董事会秘书 2021.01 2022.04

王冬梅 常务副经理 51 中国 2019.04 2022.04

李 奎 副经理 52 中国 2021.01 2022.04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及对外投资情况1、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在关联方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在发行人任职 兼职单位名称 在兼职单位职务 与发行人关系

宋德武 董事长

化纤集团 董事长 控股股东

奇峰化纤 董事长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吉盟腈纶 董事长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之合

营企业

孙玉晶 董事

化纤集团 总会计师 控股股东

奇峰化纤 监事会主席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吉林拓普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富博研究院 监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吉林宝旌炭材料有

限公司

董事 参股公司

曲大军 董事

吉林艾卡 董事 子公司

吉溧化工 监事 子公司

凯美克 董事 子公司

吉林碳谷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

监事 参股公司

周东福 董事

化纤集团 监事 控股股东

吉林艾卡 监事会主席 子公司

国兴碳纤维 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吉林宝旌炭材料有

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参股公司

刘 杨 董事

抚顺方泰精密碳材

料有限公司

董事

5%以上股东控制的企业

成都蓉光炭素股

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刘凤久 监事会主席

化纤集团 监事会主席 控股股东

吉林拓普 监事会主席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金东杰 董事、总经理

化纤集团 董事 控股股东

吉林艾卡 董事长、总经理 子公司

杜晓敏

董事、财务负责

人、董事会秘书

吉林宝旌炭材料有

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参股公司

孔玉影 监事

凯美克 监事 子公司

吉林艾卡 监事 子公司

王立和 监事 吉林艾卡 监事 子公司

2、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他单位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在发行人任职 兼职单位名称 在兼职单位职务

吕晓波 独立董事 吉林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主任会计师

徐樑华 独立董事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北京化工大学 教授

李金泉 独立董事

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孙玉晶 董事 吉林市鹿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杜晓敏

董事、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包头双环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刘凤久 监事会主席 吉林市天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

王立和 监事 吉林泰杰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符合《公司法》、《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兼职不会对发行人独立性产生

影响。

3、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情况

姓名 在发行人任职 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出资比例

杜晓敏

董事、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京鸿蒙鑫（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0.00%

吕晓波 独立董事 吉林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45.00%

丁晋奇 独立董事 杭州炜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9%

王立和 监事 吉林志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5.00%

李建华 监事 重庆长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90%

八、发行人的税务和政府补助

（一）政府补助

1、2018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及奖励明细：

单位：元

项目 批准文件 2018年发生金额

与资产/收益

相关

10000吨可降解生物质连续

纺长丝项目

吉市工信请[2018]72号 1,350,000.00 与资产相关

高改性复合强韧丝 吉市工企发字[2018]1号 1,600,000.00 与资产相关

合计 2,950,000.00

2、2019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及奖励明细：

单位：元

项目 批准文件 2019年发生金额

与资产/收益

相关

六纺升级改造项目 吉市工信请[2018]72号 1,950,000.00 与资产相关

合计 1,950,000.00

3、2020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及奖励明细：

单位：元

项目 批准文件 2020年发生金额

与资产/收益

相关

年产1万吨高性能差别化人

造丝

吉发改投资[2016]512号 800,000.00 与资产相关

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 600,000.00 与收益相关

高技能人才补助 吉人社联[2020] 10号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600,000.00

4、2021年1-9月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及奖励明细：

单位：元

项目 批准文件 2021年发生金额

与资产/收益

相关

过年留吉人员稳岗补贴 吉市人社发[2021]7号 29,100.00 与收益相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

补贴

无 4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479,100.00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上述政府补助及奖励不存在违反国家及地方性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

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经本所律师的核查，自2018年1月1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二）经本所律师的核查，自2018年1月1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三）关于本所律师对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调查结论所受限制因素的说明

1、本所律师关于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调查结论系基于上述相关方所做声明及提供材料

为真实、完整、准确的前提下所作出。

2、受限于目前中国司法机构、仲裁机构案件受理程序、送达公示时限及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程

序、公示公告时限等因素影响，本所律师对于已经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情况的

核查存在无法穷尽的可能性。

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赵 轩律师

负责人：

胡振京律师

杨 霄律师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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